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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0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2017-055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8 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公

司全体董事、监事以及其他参会人员。所有参会人员确认已经充分了解并知

悉会议审议事项和内容，无任何异议。  

(三) 本次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在北京市金融大街 21 号联通大厦 A 座

2001 会议室召开。  

(四)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亲自出席董事 7 名。董事出席人数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晓初先生主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运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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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安排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交易概述 

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之目的，相关交易将按照以

下步骤实施： 

(1) 本公司拟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集团”)按

照各自持有中国联通(BVI)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BVI公司”)股权的

比例增资联通BVI公司。为此，公司与联通集团拟以不超过美元

112,548.41元/股的等值人民币价格(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6.6597)，

按照各自持有联通BVI公司股权的比例，分别认购联通BVI公司发行

的82,096股普通股股份和17,904股普通股股份(在监管部门同意的情况

下，均以人民币支付)； 

(2) 联通BVI公司拟以本公司和联通集团注入的资金认购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红筹公司”)配售的股份。联通

BVI公司以港币13.24元/股的等值人民币价格(港币兑人民币汇率为1：

0.85117)，认购联通红筹公司发行的不超过6,651,043,262股普通股股份

(在监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以人民币支付)；联通红筹公司拟以向联

通BVI公司配售股份获得的资金，全部用于增资联通红筹公司全资拥

有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运营公司”)。 

如果前述交易因任何原因无法实施，公司将根据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

其他债权或股权方式将募集资金最终投入联通运营公司。 

2、前述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联通集团持有公司62.74%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规则》”)，联通集团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此

外，联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国联通集团(BVI)有限公司持有联通红筹公司

33.75%的股权。 

就前述第(1)步交易和第(2)步交易，联通集团与本公司构成《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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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1 条第(七)项所述“共同投资”行为，并且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与联通集团

在联通红筹公司、联通运营公司的相对权益比例与本公司和联通集团的现金

出资金额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因此上述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在上述

交易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时，联通集团及其关联方将回避表决。 

董事会同意公司和/或联通 BVI 公司根据上述方案与相关方签署并履行有

关联通 BVI 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和有关联通红筹公司的股份认购协议。 

 (同意：3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关联董事王晓初、陆益民、李

福申、邵广禄已就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人士全

权办理募集资金运用实施安排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与公司直接

认购联通 BVI 公司新增股份及联通 BVI 公司认购联通红筹公司配售股份相关

的全部事宜，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1、办理各项前置及后置的行政申请、审批、核准、备案、登记事宜； 

2、在股东大会批准范围内，调整认购价格与认购股份数量； 

3、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各项文件和协议； 

4、在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允许的情况下，办理与公司认购联通

BVI公司新增股份及联通BVI公司认购联通红筹公司有关的其他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和/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士为上述

事项的获授权人士。上述授权人士有权在董事会获授权范围内，全权办理与

上述事项相关的全部事宜。 

(同意：3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关联董事王晓初、陆益民、李福

申、邵广禄已就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三) 审议通过了《提请召开股东大会并授权董事长确定具体会议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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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的议案》。 

董事会拟召集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相

关的事项。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确定具体会议时间、地点、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股权登记日等事项并发出会议通知。 

由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尚需确定相关具体细节并经国务

院国资委审批，因此，审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日

期暂时无法确定。董事会将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的实际进度等因素

决定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并在会议召开前 15 日公告召开

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7 票 反对：0 票 弃权：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